
附件六
装修合同

委托方(甲方)：　 
　
承接方(乙方)：

工程项目：甲、乙双方经友好洽谈和协商，甲方决定委托乙方进行粮食仓库加工车间装修。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，特签订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 　　
第一条：工程概况 　　
1.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。
2.总计施工面积________平方米. 
3.委托内容：对加工车间进行功能分区（含更衣室、生产区、包装区、成品区、包材库）装饰装修。 　　　
第二条：工程价款 　　
工程价款(金额大写)               元，详见本合同附件（装修清单）.
第三条：质量要求 　　
1.工程使用主要材料的品种、规格、名称，经双方认可，不能退换。 　　
2.工程验收标准，双方同意参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3.所有材料实物由于批次原因与效果图或图片有色差属正常。 　　
4.施工中，甲方如有特殊施工项目或特殊质量要求，双方应确认，增加的费用，应另签订补充合同。 　　     
第四条：材料供应 　　
1. 乙方提供的材料、设备如不符合质量要求，或规格有差异，应禁止使用。如已使用，对工程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负责。 　　
第五条：付款方式 　　
1.合同一经签订，第一次支付：甲方即应付开工款项（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）.第二次支付验收合格完工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）
2.工程施工中如有项目增减或需要变动，双方应签订补充合同，并由乙方负责开具施工变更令，通知施工工地负责人。 　　　
第六条：其他事项 　　
1.乙方责任 　　　
1)指派一名工作人员为乙方工地代表，负责合同履行，并按合同要求组织施工，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施工任务。 　　2)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，严防火灾、佩证上岗、文明施工，并防止因施工造成的管道堵塞、渗漏水、停电、物品损坏等事故发生而影响他人。　　
3)严格履行合同，实行信誉工期.施工工期为45天。开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，（如有不可抗拒的因素，假期工期顺延）
4)保修期自工程竣工甲方验收入合格之日算起，为12个月。 　　　　　　
第七条：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　　
1.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后，双方必需严格遵守。任何一方需变更合同的内容，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后重新签订补充协议。如需终止合同，提出终止合同的一方要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并办理终止合同手续。　
2.施工过程中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合同，须向另一方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并支付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的20%，及造成的损失，材料人员费用正常赔偿。经双方同意办理清算手续，订立终止合同协议后，可视为本合同解除。
第八条：安全责任
1.本项目属于乙方包工包料，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事故与甲方无关，乙方负责在施工作业中的一切安全事项。
第九条：合同生效 　　
1.本合同和合同附件经双方盖章、签字后生效。
2.争议解决：协商不成，向冕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3.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　　
4.本合同(包括合同附件、补充合同)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。 
　　
甲方(业主)： (签章)　　　　　     　乙方：(签章) 　
电　　话：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　　话： 　
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





